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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文 件 材 料

关于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州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4 年 8 月 21 日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自治州财政局局长 赵 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自治州人民政府委托，现就自治州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及州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方案

㈠ 2023 年已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已批准自治州 2023

年政府债务限额 359.97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148.96 亿元、专项

债务限额 211.01 亿元）其中：自治州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30.68亿

元（一般债务限额 23.9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6.7 亿元）。各县

（市）政府债务限额 329.29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124.98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204.31 亿元）。

㈡ 自治区下达 2024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自治区新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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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新财债〔2024〕2 号） 《关于下达 2024

年自治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新财债〔2024〕16

号） 《关于下达 2024 年自治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的通知》（新财

债〔2024〕21 号），自治区共下达我州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 3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2.9 亿元，其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9 亿元；专项债务 23.1 亿元，

其中用于隐性债务清零额度 7.6 亿元。

计划安排州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84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3.1 亿元，用于博州温泉县哈夏林场旅游公路改建项目

0.8 亿元、博州北线边防巡逻路建设项目 1.2 亿元、博州赛里木

湖景区东门互通立交建设项目 0.9 亿元、博州博乐市赛里木湖净

海路工程 0.2 亿元；专项债务 1.74 亿元，其中用于隐性债务清零

额度 0.94 亿元，用于博州赛里木湖景区岗吉格山游览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0.8 亿元；博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建设项目，其中用于隐性债务清零额度 0.14 亿元；博州哈拉图

鲁克水库建设项目，其中用于隐性债务清零额度 0.8 亿元。转贷

县（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31.1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9.8 亿

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9 亿元、

专项债务 21.36亿元，其中用于隐性债务清零额度 6.66 亿元。各

县（市）主要在政府债务风险控制范围内，用于各县（市）党委、

人民政府安排的市政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旅游基础设

施、水利、教育、乡村振兴等重点项目、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和化

解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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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州赛管委上划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因 2024 年将博州赛管委管理级次从博乐市上划至州本级管

理，财权事权、债权债务全部划转。赛管委地方政府债务 11.19 亿

元上划至州本级，其中：一般债务 2.39 亿元，专项债务 8.8 亿元。

按照以上调整方案，调整后自治州政府债务限额为 395.97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161.86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34.11 亿元），

其中：州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46.71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29.47 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 17.24 亿元）。各县（市）政府债务限额 349.26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132.3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16.87 亿元）。

二、州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㈠ 关于州本级预算调整的相关依据

《预算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

中央预算和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地方各级预算，在执

行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进行预算调整：一是需要增加或

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二是需要调入预算稳定调解基金的；三是

需要调减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数额的；四是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

额的”。

㈡ 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2024 年已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批准州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总计 27.5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7.58亿元。

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2.新增转移支付涉及预算调整情况。

自治州本级新增上级补助资金总计 2.32 亿元（一般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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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1.08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1.24 亿元），相应调增州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32 亿元，主要用于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商业

服务业发展、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一般公共服务等支出。

3.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涉及预算调整情况

自治区转贷州本级一般债券资金 5.5 亿元（一般债券 2.3 亿

元，再融资债券 3.2 亿元），相应调增州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5 亿元，主要用于州交通局北线边防巡逻路、赛里木湖景区东

门互通立交建设项目及赛管委赛里木湖净海路工程建设。

4.新增专项资金上解收入涉及预算调整情况。

因 2024 年赛管委上划至州本级，博乐市上解州本级赛管委

结转 2021 年-2023 年专项资金 0.39 亿元，相应调整州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0.39亿元，主要用于赛管委项目建设支出。

按照以上调整方案，调整后州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5.7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5.79 亿元。收支相抵，当

年收支平衡。

㈢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2023 年已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批准州本级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07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1.07 亿

元。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2.新增转移支付涉及预算调整情况。

自治州本级新增上级补助资金总计 60 万元，相应调增州本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0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

金、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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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上解专项债券收入涉及预算调整情况

因 2024 年赛管委上划至州本级，博乐市上解州本级赛管委

结转 2023 年专项债券收入 1.1 亿元，相应调增州本级政府基金

支出 1.1 亿元，主要用于赛里木湖景区游客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

和西海草原游览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涉及预算调整情况

自治区转贷州本级专项债券资金 0.94 亿元，相应调增州本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0.94 亿元，主要用于阿拉山口供水工程管理

处和州职业技术学院化解隐性债务。

按照以上调整方案，调整后州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3.12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3.12 亿元。收支相抵，当

年收支平衡。

以上报告，请予审查批准。

附件：1. 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调整后限额情况表

2. 2024 年自治州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3. 2024 年自治州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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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调整后限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预算数

小 计 州本级 县 市 博乐市 阿拉山口市 精河县 温泉县

一、自治州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通过的 2023
年政府债务限额

359.97 30.68 329.29 129.38 67.92 84.87 47.12

一般债务 148.96 23.98 124.98 45.8 22.47 31.39 25.32

专项债务 211.01 6.7 204.31 83.58 45.45 53.48 21.8

二、本次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36 4.84 31.16 19.26 0.4 5.6 5.9

一般债务 12.9 3.1 9.8 3.6 0.2 1.9 4.1

专项债务 23.1 1.74 21.36 15.66 0.2 3.7 1.8

三、赛管委上划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
0 11.19 -11.19 -11.19 0 0 0

一般债务 0 2.39 -2.39 -2.39 0 0 0

专项债务 0 8.8 -8.8 -8.8 0 0 0

四、2024年地方政府

债务调整后限额
395.97 46.71 349.26 137.45 68.32 90.47 53.02

一般债务 161.86 29.47 132.39 47.01 22.67 33.29 29.42

专项债务 234.11 17.24 216.87 90.44 45.65 57.18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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